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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供应链工作委员会管理办法

（讨论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供应链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供

应链工作委员会）是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的分支机构，在协会理

事会领导下开展活动，执行协会的章程和有关决议，其日常工作接

受协会秘书处的指导。

第二条 供应链工作委员会会员由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的会员

自愿参加。

第三条 供应链工作委员会的宗旨：在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领

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充分发

挥会员企业在金融、法律、工程材料、物流等方面的经验和专家、

人才优势，积极探讨研究并交流推广适合工程建设行业特点的做法

和技术，促进会员企业综合能力的提高，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推动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第四条 供应链工作委员会设在主任委员所在单位。

第五条 供应链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

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若干名，委员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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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供应链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候选人由协会秘书长提名，

提交供应链工作委员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报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

事会审定。

第七条 供应链工作委员会实行主任委员负责制，日常工作由委

员会秘书长负责。

第八条 供应链工作委员会五年为一届。届满后经协会理事会或

常务理事同意后进行换届改选。

第三章 工作任务

第九条 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和发展战略，结合行业特点及发展需

求，研究提出推动化工建设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组织行

业工程材料、物流等方面标准体系的研究、制定。

第十一条 组织行业供应链方面的专家，研究行业存在的问题，

为会员企业提供多方面的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

第十二条 组织会员企业相关成果的评价与推广工作。

第十三条 组织开展行业供应链相关人员的培训，为会员企业培

养高层次、复合型管理与经营人才。

第十四条 建立行业供应链交流平台，开展企业在金融、法律、

工程材料、物流等方面工作的研讨和交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促

进会员企业间多方位的合作。

第十五条 发挥会员企业涉及面广和行业内专家队伍的作用，为

会员企业提供相关的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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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建立行业供应链数据库，为企业提供借鉴和参考，实

现行业企业在化工材料产品与服务的分享。

第十七条 完成协会秘书处安排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活动方式

第十八条 供应链工作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在主任委

员主持下总结上年工作、安排下一年的工作任务。

第十九条 组织召开供应链管理经验交流活动。

第二十条 举办相关的专题讲座，讨论、商定推动行业产业链协

同发展有关事宜。

第二十一条 组织协调会员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第五章 供应链工作委员会委员

第二十二条 委员会委员条件

1、从事与化工建设供应链相关的管理工作，具有较丰富的供应

链管理工作经验并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

2、热心于供应链管理工作。

3、能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第二十三条 委员会委员由各会员企业根据条件推荐，由供应链

工作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

第二十四条 委员会委员义务

1、有良好的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作风

正派，能够认真、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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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时了解并掌握国内外化工和石油化工行业发展动态，熟悉

工程建设行业供应链的有关技术、经济、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

政策及标准规范。

3、积极参加供应链工作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接受并完成供

应链工作委员会安排的工作任务。

4、加强所在企业与供应链工作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及时沟通、

反映情况，积极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5、遵守本管理办法。

第六章 经 费

第二十五条 经费来源

1、经协会批准的服务性收费。

2、会员及厂商的赞助。

第二十六条 经费管理

经费由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秘书处统一管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根据《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章程》和《中

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制订，由供应链工作委员

会会议通过并经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后生效。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的修订，须经供应链工作委员会会议审议通

过。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在供应链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